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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案被告認製理大警方布防圖
紅點標示警察位置 稱依「隊長」指示加上手足及搵人跟標記

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

隊」與其他激進團夥策劃

於 2019 年 12 月 8 日藉

「民陣」遊行，在灣仔製

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

案，昨日繼續在高等法院審訊。控方就「屠龍小隊」Tele-

gram（Tg）群組的訊息紀錄盤問李家田，並關注群組內涉

及「眼鏡」（槍械的代號）和「20kg」的訊息。控方指，

所謂「20kg」是本案的炸彈，但李聲稱不知道是何意，也

沒過問。控方又展示由李家田曾製作的圖片，涉及理工大

學布防。李供稱以紅點標示曾目擊有警察出現的位置，並

按黃振強指示加上黑色標記，寫上手足和搵人跟， 但他不

知搵人跟的意思，又解釋可以是示威者跟警察，或者兩者

對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昨日在庭上引群組訊息指，有人曾在群
組內留言「poly 游繩嗰個位得 6隻」，李

家田回覆「ok」，隨後再有人回應「想幫佢哋
戴眼鏡」。李在庭上稱，以字面理解，當時有
人想用槍對付警員，但他否認當時知道「屠
龍」有槍。

控方關注群組屢提「20kg」
早前，李家田供稱曾繪製圖片涉及理大布防，控
方昨日展示了圖片。李稱，該圖片用作標記警方及
「示威者」位置，紅點標示見過有警察駐守的位
置，黃振強則着他加上黑色標記，並寫上手足和搵
人跟字眼。 李稱手足是指「示威者」，但不知搵
人跟的意思，因為兩者可以對調，可以是「示威者
跟警察」或「警察跟示威者」云云。
被問及群組測試炸彈裝置的片段，李稱印象中當

時沒看過。
對黃振強曾在群組說「諗緊開會傾咩」，被告張
俊富和嚴文謙先後回應「20kg」和「傾哨個位」。
控方關注群組中多次及不同人均提及「20kg」一
詞，指似乎大部分成員都知道「20kg」是什麼，但
李聲稱他不知道，也從沒過問。
李家田稱，黃振強曾在群組稱想於 2019 年 12
月 1日「啪尖沙咀狗屋」，成員回應「都炸唔死
佢哋」，李家田認為汽油彈也可使用「炸」一
字，自己亦沒打算應黃邀請參與，遂向黃建議
「不如靜靜哋去咗台灣先」、 「去完台灣咪有
得打」。

披露張銘裕曾前往軍訓
他解釋，黃在中大暴動時已向他提及將到台灣

「軍訓」一事，又披露張銘裕曾前往軍訓。李認為

軍訓正常包括體能和槍，完成後就會好打得、好硬
淨，即有得打，但自己只想往台灣玩而不想軍訓，
故未參與。
控方又引述2019年12月8日前群組中的對話，
包括「引戰」、「只係引班狗嚟 」、「8號我哋洗
（使）唔洗（使）避」、「星期日有大plan（計
劃）」、「啲人應該會當係我哋放」等，李家田一
概聲稱不知各人說什麼。
控方提到，李家田的手機中缺失了12月8日清

晨6時51分前18小時的對話，例如「避彈衣同避
彈板攞晒」、「引戰都要避彈呀？」、「聽日會
唔會打近身」、「咁咪你都中×埋？」及「明知
聽日大嘢」，李稱不清楚內容意思，但知道12月
8日示威地點是港島，又稱自己退群前曾看到群組
有些訊息正一一被刪除，或許是由管理員所刪
除。

=� ���

◆被告李家田供稱有製作一張警方在理大暴動範圍的布防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年10月黑暴
肆虐期間，有人惡意謠傳警方屯門大興行動基地
洩漏不明氣體，煽動暴徒到基地外集結搞事，以
鐳射筆及電筒照向警方，13人被控參與非法集結
及蒙面等罪，當中3人去年認罪判刑，其餘10名
不認罪被告在區域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法
官謝沈智慧昨日判刑指案中沒有其他減刑因素，
有被告受審被定罪後才表示愧疚，只是「口惠而
實不至」，10人各被判囚一年。
法官謝沈智慧認為，本案嚴重之處為被告公然
挑戰警方，且政府當時已實施《禁止蒙面規
例》，卻有被告於案發時使用蒙面物品，行為是
公然挑戰法律。法官逐一數出各被告的裝束及裝
備，指被告大部分穿着深色或黑色衣物、戴帽或
口罩等，部分人身上被搜出裝備如防毒面罩、護
目鏡、手套等物。法官認為，各被告到場參與的
行為，鼓吹、支持其他集結者，須考慮整體「示
威者」行動。
10名被告現時年齡由22歲至42歲，包括李志

斗（學生）、周沛樺（女學生）、陳達富（無
業）、何奕恆（學生）、李嘉熹（社工）、吳嘉
俊（技術員）、許諾（學生）、鄧唯健（學
生）、梁文健（侍應）、陸俊恆（學生），當中
李志斗、陳達富、何奕恆、吳嘉俊及許諾另被控
蒙面罪。審前認罪的另外3名被告，當中2人判
囚9個月，餘下1名14歲男學生判入更生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相信很
多人都聽過小紅帽的故
事，但你又會不會分辨身
邊的豺狼？《萬人頻道》
近日在 YouTube 上刊發了
一條搞作短劇《豺狼》，
揭露亂港黑手黎智英的真
實面目，獲網民轉發點
讚，周浩鼎、陳恒鑌、穆
家駿等多位政界人士在社
交平台轉發分享。
《豺狼》巧用小紅帽的故

事進行比喻，將亂港黑手黎
智英喻作陰險狡詐的豺狼，
揭批其奸詐險惡的真實面
目。《豺狼》片尾亦呼籲
道，豺狼在撕咬門窗，我們
能做東郭先生嗎？不，唯有
拿 起 獵
槍，同仇
敵愾，並
肩作戰，
才 是 生
路！十分
鏗 鏘 有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海關去年2月
發現一個由韓國寄往大角咀，報稱是雜誌的包裹
內暗藏450萬元新台幣，隨後經追查揭發兩名台
灣男子自2022年12月起在港收取十多個來自韓
國，內藏大量日圓及新台幣的包裹，並將現金帶
到找換店兌換成港幣，涉案金額總值高達1,800
萬港元。兩名涉案者昨日在區域法院承認輸入現
金類物品時沒有作出申報罪及串謀洗黑錢罪，各
判囚28及30個月。這是首宗因偷運現金而洗黑
錢罪成判囚案件。
兩名被告依次為呂鴻安（53歲）及趙書民（49
歲），同被控《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
境流動條例》下的輸入現金類物品時沒有作出申
報罪及串謀洗黑錢罪。首罪涉及450萬元新台幣
（折約117萬港元），次罪涉及新台幣、日圓及
港元共折約1,800萬港元。呂承認洗黑錢罪，首
罪存檔法庭，趙則承認兩罪。

法官林偉權判刑表示，次被告指示首被告兌換
外幣成港幣並分發予不同人，合共牽涉約1,800
萬港元，所涉黑錢金額不小，次被告的罪責較
重，但首被告亦積極參與。同時，本案涉及跨境
因素，但沒證據顯示被告知道黑錢的上游罪行，
遂分別以4年及3年9個月作為量刑起點。考慮被
告沒案底，受查時合作，在港服刑須遠離摯親，
額外減刑3個月。最終，趙被判囚30個月，呂被
判囚28個月，涉案黑錢被充公。
海關財富調查科調查主任區穎璋昨在庭外表示
歡迎法庭裁決，指本案是自2018年實施《實體貨
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以來，首
宗違反該條例而洗黑錢罪成判囚案件，相信判刑
具阻嚇作用。根據條例，透過包裹運送現金，最
高限額為12萬港幣（約新台幣50.1萬元），超額
必須向海關申報。區強調，跨境偷運現金是國際
間典型洗黑錢手法，呼籲市民勿貪一時方便犯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今年4月11日，
60歲男子蘇月良在鴨脷洲海怡半島對出，跳海拯
救一名墮海的15歲少女時，不幸遇溺喪生。特區
政府昨日宣布，蘇月良因英勇救人行為而失去生
命，根據「向捨身救人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計
劃」，發放600萬元予蘇月良的家屬。
向捨身救人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計劃於2002
年 1月成立，旨在發放經濟援助予捨身拯救或
保護他人者的家屬。負責批核申請的向捨身救

人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委員會主席、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孫玉菡，高度讚揚蘇月良的英勇行
為，他說：「雖然蘇月良與該名女孩並不相
識，但他依然竭力救她一命。蘇先生的行為展
現了令人敬佩的勇氣和無私的精神，值得我們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孫玉菡又表示：「發放
援助金是要肯定蘇先生非凡的英勇行為。我
們希望這筆款項能為他的家屬提供一點幫
助。」

10人在警方基地外集結 各囚1年

釣魚翁救人溺斃 家屬獲發600萬援助金

郵寄雜誌藏現金 兩台漢認罪判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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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豺狼》揭露亂港黑
手黎智英真面目。

《豺狼》截圖

◆暴徒當日在屯門大興行動基地外非法集結，警
方在驅散行動中拘捕多人。 資料圖片


